委     託     書

	    立委託書人因故特委託                君代為至機場接送家庭外籍看護工；另家庭外籍看護工如有於機場發生行蹤不明情事，一併委託通報外勞機場服務站(檯)開立「家庭外籍看護工於機場入／出境行蹤不明雇主通報紀錄三聯單」。

	   此  致
         □桃園 □高雄 國際機場外勞機場服務站(檯)

	本委託人於委託書所填寫之資料均屬事實，如有虛偽，願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。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
	身分證字號(外僑居留證號)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	戶籍(居留)地址：
      縣      鄉市      里      路

      市      鎮區      鄰      街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

	

	

	本受託人於委託書所填寫之資料均屬事實，如有虛偽，願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。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
	· 受託人如為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人員請填寫以下資料：
· 本人所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· 許可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身分證字號(外僑居留證號)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	戶籍(居留)地址：
      縣      鄉市      里      路

      市      鎮區      鄰      街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


立書日期：中華民國

年

月

日
備註：請委託人與受託人親自填寫每項欄位，字跡務必力求端正、工整且不得缺漏，以便後續審查作業進行。
